
广东揭阳蔡某涉嫌诈骗案

法律要旨

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

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

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蔡某通过新闻媒体获悉近期湖北武汉等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遂产生利用疫情骗取群众爱心捐款的意图。2020 年 1 月 27 日，蔡

某使用其个人身份信息，通过互联网注册了名为“武汉市慈善会”的微信公众号，

并使用其下载、修改的武汉市慈善总会会徽对微信公众号进行修饰、伪装。“武

汉市慈善会”公众号开通后，陆续有多名群众通过网络搜索到该公众号并进行关

注，部分群众通过该公众号的对话功能咨询捐款事宜。蔡某在微信对话中欺骗咨

询群众说公众号的捐款功能还在完善中，暂时无法直接捐款，并误导群众通过扫

描其本人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进行捐款。1 月 27 日 16 时至 22 时间，共

有 112 名群众通过该方式向蔡某个人微信支付账户累计转入人民币八千八百余

元，其中最大一笔为人民币三千元。蔡某在取得诈骗钱款后，大部分提现至其本

人银行账户，后又转入到其本人的支付宝账户中，所得钱款被蔡某用于购买笔记

本电脑等消费。

1 月 28 日晚，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接被害人报警后于次日立案侦查，并在

重庆市奉节县抓获犯罪嫌疑人蔡某。1 月 30 日，犯罪嫌疑人蔡某被刑事拘留。

揭阳市人民检察院于 2月 4日提前介入该案，提出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完善证据

链条等意见建议。2 月 5 日，揭阳市公安局提请揭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2

月 6日，揭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

慈善机构通过互联网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在“武汉市慈善会”公众

号因人举报被腾迅公司注销后，再次申请两个冒充慈善机构的公众号，可以认定

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依法对其批准逮捕。


